资产清单 
基准日：2026年5月2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  元
	序号
	债务人
	债权本金
	债权利息
	其他债权
	担保人
	担保物

	1
	东营市龙翔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	6,848,119.55
	972,687.39
	0.00
	关利然、秦丽、东营市龙翔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	东营市工业房地产


注：1.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、利息余额，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、违约金、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、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。
2.若债务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、改制、歇业、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，请相关承债主体及/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。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漏、笔误的，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，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担保责任。
3.清单中的“担保人”包括保证人、抵押人、出质人。
4.如清单中债务人、债权金额、担保人及担保物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，以相关合同、生效法律文书等为准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标的债权风险提示及瑕疵披露：
转让方在此声明，对出让标的债权可能存在以下瑕疵、缺陷或风险：
（一）所竞买资产本身固有不能实现（获得受偿）的风险（比如执行障碍、政策变化无常等），卖方无需就受让的标的债权的实现做出任何保证和承诺；
（二）所受让的债权是不良债权，主债权本身虽然真实、合法，但可能存在许多微小或重大的瑕疵或缺陷，致使行使权利存在重大困难，或者多支出费用，甚至权利最终无法实现；
（三）所竞买资产的债务人、担保人可能已经破产、注销或已被吊销营业执照；
（四）债权、担保权等丧失诉讼时效，或因未及时提出诉讼主张而导致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；
（五）债权未到履行期，或已经超过诉讼时效，超过保证期间，超过行使担保物权的期限，已经诉讼但却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限，执行已经终结；
（六）担保的设定不符合法律规定，如应办理抵押登记、质押登记、审批手续等而未办理；
（七）担保物权登记凭证所记载的担保物数量、质量等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；
（八）担保物灭失，或被第三人善意取得，或被第三人占有拒绝返还；
（九）前手债权人已经放弃了担保权利，却未披露该权利放弃的事实；
（十）债权存在，但债权证明文件存在瑕疵，如债权资料短少或内容不完善；
（十一）因前手债权人、债务人和担保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，导致已经提起的诉讼被中止、终结审理；被中止、终结执行程序；
（十二）本债权项下抵押物所在厂区权属分割办证、分属不同主体，不动产证载边界与实际占地范围不匹配，且场地被拆分抵押，权属关系复杂；保证人名下虽登记有房产、车辆，但均已被其他机构首次查封并设有抵押。
（十三）其他方面的瑕疵或缺陷。
